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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0-112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进展暨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旭波先生、陈林富先生、黄卿文先生、颜土

富先生、郑晓东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30日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张旭波先生（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计划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920,000 股；陈林富先生（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计划以大宗交易和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860,000 股；黄卿文先生（任公司副

总经理）计划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090,000 股；颜土富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计划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350,000 股；郑晓东先生（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计划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2,080,000 股。 

2020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了上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告知函》，张旭波先生、陈林富先生、黄卿文先生、

颜土富先生、郑晓东先生的减持数量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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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姓

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总

股本比例（%） 

张旭波 

集中竞价 

2020 年 12 月

22 日-2020年

12 月 29 日 

3.02 2,960,100 0.0438 

陈林富 3.02 3,930,954 0.0582 

黄卿文 3.02 3,545,097 0.0525 

颜土富 3.02 2,675,100 0.0396 

郑晓东 3.02 6,040,058 0.089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旭波 

合计持有股份 13,550,258 0.2006 10,590,158 0.15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87,565 0.0502 427,465 0.0063 

   高管锁定股 10,162,693 0.1505 10,162,693 0.1505 

陈林富 

合计持有股份 17,971,415 0.2661 14,040,461 0.20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92,854 0.0665 561,900 0.0083 

   高管锁定股 13,478,561 0.1995 13,478,561 0.1995 

黄卿文 

合计持有股份 16,227,160 0.2402 12,682,063 0.187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56,790 0.0601 511,693 0.0076 

  高管锁定股 12,170,370 0.1802 12,170,370 0.1802 

颜土富 

合计持有股份 12,231,674 0.1811 9,556,574 0.141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57,919 0.0453 382,819 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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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管锁定股 9,173,755 0.1358 9,173,755 0.1358 

郑晓东 

合计持有股份 27,633,172 0.4091 21,593,114 0.31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908,293 0.1023 868,235 0.0129 

  高管锁定股 20,724,879 0.3068 20,724,879 0.3068 

注：上表部分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张旭波先生、陈林富先生、黄卿文先生、

颜土富先生、郑晓东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

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以及相关承诺保持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

划减持股份数量；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后续的

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张旭波先生、陈林富先生、颜土富先生、黄卿文先生和郑晓东先生

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告知函》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